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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市场经济的

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是改革开放40多
年民事立法的集大成者，其规则具有基础性、典范性

的特点，是最为重要的民事法律规则。作为世界上

最新的民法典，我国民法典固然借鉴了其他民法典

的成功经验，但更注重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和体现时

代发展特色，具有许多亮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彰显

了鲜明的时代性。

一、彰显时代性是民法典的优秀品格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不可能脱

离一定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在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

看来，法律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其根

植于一个民族在过往历史中所形成的生活经验和实

践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是历史的

产物”。庞德在评价历史学派的这一观点时也指出：

“历史学派的学说同样包含了诸多真理，法律不可能

完全是横空出世的。”他说，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可能

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实践经验分割开，

中国的法律“也深深地根植于为中国历史和中国国

民长期以来所熟悉的制度与理念中”，需要结合其自

身的历史处境和经验来解释和适用。①“法的一切效

力都是当时历史的总体状况的产物和缩影”。②民法

典也是如此。民法典的时代性是其具有的时间品

格，体现为其与所处时代的精神和特征的完全契合。

(一)保持时代性是民法典具有生命力之原因

所在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民法典作为上层建筑，是

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③这也说明任何民法典都是从

经济和社会的根基中生长出来的。优秀的民法典总

能集中折射时代精神的发展方向，而如果民法典逐

渐与社会生活脱离，就表明它已落后。虽然民法典

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民法典的品格，但这并不意味着

民法典只是被动消极地记载社会，恰恰相反，立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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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当主动探寻社会发展的动向。自18世纪展开法

典化运动以来，各个不同时期的成功民法典之所以

产生广泛的影响，就是因为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的

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抓住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

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民法典是时代的缩影，而保

持时代性是民法典具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法国民法典是世界范围内民法典的杰出典范。

在 1804年法国民法典制定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刚

刚完成，法国正处在由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土地私有

化的过渡阶段，法国民法典的编纂推进了土地私有

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壮大和发展提供了保

护。④其“自由、平等和政教分离的思想巩固了法国

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昭示着自由个人主义取得了

胜利”。⑤这一时期确立的绝对所有权、契约自由和

过错责任原则，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

障；物权法定原则以法律的形式消灭了土地上的封

建特权，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婚姻制度的确

立使得婚姻从教会的垄断之下解放出来，具有了世

俗性。这些成果使得法国民法典成为资本主义民法

典的典范。

德国民法典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

会当时逐步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

渡。从经济方面来看，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工业经

济经过急剧发展，从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转

变为一个工业国家，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⑥德

国民法典正是在这一转型时期制定的，与其他法律

一起，德国民法典摒弃了日耳曼法中的落后因素，如

废止了土地分层所有的封建制度，建立了统一的完

全所有权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⑦

一方面，德国民法典以合同和所有权为中心，以私法

自治为基本理念，充分动员了社会经济资源，促进了

德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

强国。⑧德国民法典除了注重通过保护财产权和社

团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外，也极其强调对行

为自由的保护，契约自由成为整个“动态世界的操纵

杆”。⑨德国民法典还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特

点，例如，确认了股票、债权等财产权利，改变了罗马

法以来的“物必有体”的规则，适应了证券市场发展

的需要。另一方面，权利社会化的思想已经随着垄

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产生，以基尔克为代表的

学者则批评德国民法典中“几滴社会的润滑油”是完

全不够的。⑩在具体的制度上，虽然在19世纪末，工

业化的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事故，但远未达到发

达的工业化生产，使得立法者忽视了危险责任的重

要性。虽然德国已经在特别法中对高度危险责任

作出了规定，但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仍然拒绝将高

度危险责任纳入民法典。因此，德国民法典具有鲜

明的社会转型印记，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它的双足毅

然立于自由市民的、罗马个人主义法律事项的土壤

之上，但是，它的双手却已经踌躇迟疑地、偶尔不时

地向新的社会法律思想伸出”。可以说，德国民法

典的这些特征与其所处的时代是无法分割的。

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是 20世纪以来民法典的

杰出代表。这部民法典根植于瑞士各州对统一法律

的迫切需求，以平实易懂的语言和层次分明且富有

余地的体系，为欧洲民法典带来了全新的风格。相

较于以财产权调整为主导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

典而言，瑞士民法典开始强调对人格权的保护，其在

第一章第一节中，通过法律人格的规定，实现了对自

然人人格权的保护。瑞士民法典在确认了物权变动

中有因的物权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扩张了善意取得

制度的适用范围，从而强化了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瑞士债法开创了民商合一体制的先河，有力促进了

交易的发展。

20世纪末期产生的荷兰民法典也是一部独具特

色的民法典，如其独创了财产编的体系设置。而且，

为适应本国的海上运输发展需要，荷兰民法典单独

设立了运输法一编，这也成为荷兰民法典的重要

特征。

综上所述，可以说，优秀的民法典都集中反映了

所处时代的精神，契合了所处时代的特征，解决了所

处时代的问题，促进了所处时代的进步，无论是法国

民法典所确立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原则，德国民

法典所体现的所有权社会化，还是瑞士民法典所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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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强化对人的保护的理念，荷兰民法典财产权、运

输法独立成编的体例，都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也意

味着，一部优秀的民法典不能仅仅是对他国民法典

规则的移植和照搬，而应当充分反映时代精神与时

代特征，这才是民法典的生命力所在。

(二)保持时代性是民法典发挥应有作用之原因

所在

民法典之所以要保持时代性的原因就在于，一

方面，时代决定了民法典的品格，法律来源于社会生

活，产生于交易实践，是对生活经验和社会规律的概

括和提炼。《慎子》云：“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

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

论之源。民法典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一般条件的反

映，必须紧密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需求，需要不断适

应社会的变化，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换言之，编纂

民法典理应关注前沿问题，回应时代之问。如果法

典缺乏时代性，套用几百年前的规则，就会与社会生

活严重脱节。如前所述，从历史上看，凡是产生了广

泛影响和获得高度评价的民法典，无不扎根于本国

的时代土壤之上，反映着本国时代发展的动向，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另一方面，民法典保持时代性，才能

使法典具有针对性、有效性、适应性，努力发挥其引

领、推动、保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如庞

德所言，法典的真正功能“并非仅仅是将过去法律发

展的成果置入更美的和更权威的外形之中，而更多

的是为了法学的和司法的新起点奠定一个基础”。

因此，民法典同时肩负着两种使命，必须保有两个面

向：既要面向过去，在既有制度中汲取养分；也要面

向未来，使法律体系保持活力。而一部法典能否发

挥其应有的功能，关键就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和多

大范围内回应了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提出的亟待

解决的问题。还应当看到，民法典保持时代性，才能

解决特定时期的社会问题，彰显了时代特征才能够

回应社会的关切，从而充分发挥法典在社会生活中

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学者穗积陈重才指出：

“然法律者，原为社会力显著之一状态，故无不随社

会状态之推移而独归静止之理。”作为经济基础反

映的法典，只有随着社会生活变化，才能保有活力。

而与时代脱离的民法典，不当地制约了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最终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

诚然，民法典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的一般规则的

总和”，当然要反映社会生活的共同规则，尊重社会

生活的一般规律。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法，还

是我们所处的当下，诸如严守契约、欠债还钱、无害

他人、损害赔偿、不能从过错中获益等，都是民法典

需要遵循的亘古不变的规则，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

逝而改变。但某些规则的普适性并不意味着民法典

仅仅是对既有广泛承认规则的梳理、罗列与照搬，并

不意味着要否定法典的时代性。因为一方面，即便

是上述人类共同生活的一般规则也在不断与社会实

践结合，涌现出新的制度，遵循上述人类共同生活规

则，并不断赋予其在新时期中的新内涵是民法不能

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上述规则仅仅占据民法典

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局限在某些交易规则领域，但民

法典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很宽泛的，它是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就其主要内容而

言，都应当与时俱进、保持时代性。因此，民法典作

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既要总结千百年来人类社

会生活的共同规律，反映不同时间范围内人类社会

的普遍规则，同时也尤其要反映法典的时代精神和

时代特征，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最终实现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民法典欲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紧跟时代的步

伐进行创新，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创设符合时代发

展的民法新规范。”我国立法者对此有深刻认识，民

法典编纂正处于我国社会转型和改革不断深化的时

期，它必须立足于现实国情，回应这个时代要求，体

现社会对于新兴权益保护的需要，以保持时代性、反

映人民需求为基本指导思想。我国民法典编纂自始

至终都贯穿了这一要求。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首次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有关说明里曾提到，

“最后形成一部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

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只有这样，我国民法

典才是“中国解决民事法律问题的‘中华方案’，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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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提供中国经验，向世界提供中国所发现的规

则”。也就是说，我国民法典只有充分彰显时代性，

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才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

的意愿，才能妥善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世界民法

文化做出中国的贡献。

二、我国民法典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

(一)民法典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孟德斯鸠说过，“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个

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这话深刻地表达了民法所应

当秉持的人本主义精神。民法以“关心人、培养人、

发展人、使人之为人”作为立法的基本使命，必然要

反映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这种发展不仅体现为对

人主体属性的全面弘扬与保护以及对权利的彰显与

保障，也体现为人的自由的全面实现。而受传统民

法制度的影响，更受特定时期社会经济背景的制约，

近代民法并未充分反映这种理念，而是以财产法为

中心，或者说出现了“泛财产化”倾向，比如，在德国

民法典颁布不久，德国学者索姆巴特就提出，德国民

法典存在着“重财轻人”的偏向。

21世纪是一个走向权利的世纪，保护人的个性

与人格尊严，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利也是国际社会的

共识。我国民法典充分贯彻了人文主义、人文关怀

的理念，旨在实现对人的全面保护，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从某种意义

上说，民法典是否科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其

是否充分反映了人的主体性，民法典只有充分关爱

个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才是具有生命力的

高质量的民法典，才能得到人民的普遍遵守和拥

护。具体而言，我国民法典以人为本的精神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传统民法典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格

权编和侵权责任编，体现了21世纪民法的特点。如

前所述，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以调整财产权为

重心，普遍存在“重财轻人”的倾向，而我国民法典则

设置了独立的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突出了人的

主体地位，凸显了民法典的人文关怀，真正体现了

“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有效防止人的客体化，

使“大写的人”在立法中得以体现，真正实现了“民法

中的人的再发现”。

第二，强化了人格尊严的保护。人格尊严是各

项具体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具体人格权的规则设计

应当以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为根本目的，例如，物质

性人格权是为了维护自然人生理上的存在，精神性

人格权则彰显自然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从民法典人

格权编的规定来看，不论是一般人格权还是具体人

格权，均体现了强化人格尊严保护的理念。我国民

法典第990条对一般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从该条规定

来看，一般人格权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内容。人

的自由发展，就是不受他人支配，不受他人强迫的发

展，然后通过保证人和人之间的人格独立和人格平

等，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交往中的互相尊重，从而

最终实现保护人格尊严的目的。在人格权编中规

定一般人格权，就是要维护人格尊严，实现人的发

展。民法典对一般人格权作出规定，不仅可以实现

对各项人格利益的兜底保护，而且可以对各种新型

人格利益提供保护。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许

多新型的人格利益不断出现，但其还难以与其他人

格利益进行明确区分，与相关权利的关系也不清晰，

能否上升为具体人格权也不明确，这就需要借助人

格尊严对其提供保护。因此，在某种新型人格利益

产生以后，其是否属于法律所应当保护的人格权益，

很大程度上就要看是否体现了人格尊严。

从民法典人格权编具体人格权的规定来看，其

许多规则也体现了强化人格尊严保护的需要。例

如，我国民法典第1002条在规定生命权的同时，规定

的生命权的内涵不仅包括生命安全，同时也包括生

命尊严。生命尊严作为人格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生命权的规定中得到了承认。“生命尊严”这一概

念可扩展适用至胚胎、胎儿、遗体；对于这些特殊存

在物，也必须以具有尊严的方式去处理，一些国家的

法律已经对此作出了规定。再如，人格尊严的保护

也扩展到对于行动自由的保护，民法典第 1011条禁

止非法搜身，主要是为了强化对个人人格尊严的保

护。此外，我国民法典第1009条对于人体基因、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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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医学科学研究作出的限制性规定，也是出于对

人格尊严的维护目的。

第三，民法典注重实现代际正义。罗尔斯把代

际正义概括为“不计时间地同意一种在一个社会的

全部历史过程中公正地对待所有世代的方式”。在

代际正义的观点看来，每一代人都是受后代人委托

的受托人，代为后代人所能获得的各项权利。民法

典第1009条设定了关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相关科研

的底线规则，该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

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

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该条维护自然人的生命

健康权，并有助于实现代际公平。我国民法典第

1009条就是在充分考虑代际正义的基础之上作出的

规定，也以实现代际正义为重要目标。例如，对于人

体基因和人体胚胎的医学科学研究，如果不加限制，

将可能显著威胁代际正义的实现。再如，人体基因

编辑技术所可能带来的先天畸形婴儿的产生，甚至

是对整个人类基因库的污染等问题，所造成的损害

都是深远、长久而不可逆的，后一代人也会因此受到

不当的损害。

(二)民法典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典编纂的宗旨

之一，我国民法典第1条就明确了其目的是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民法典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方面，民法典的

许多原则、制度和规范都承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民法典中，规定监护制度中监护人对被监护人

的抚养、教育义务，合同法中的诚信义务，人格权法

中的法定紧急救助义务，侵权法中自愿救助义务，婚

姻法中的友爱互助义务，都是核心价值观的直接体

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多元的，

因此，民法典也充分协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预防

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并在发生冲突时确定解决的

规则，例如，自由与诚信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容，两者在特定场合可能发生冲突，民法典的表见

代理、诉讼时效、善意取得等规则就体现了这两种价

值之间的有效平衡。

民法典本身具有教育、教化的功能，德国法学巨

儒耶林则在《为权利而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不是

公法而是私法才是各民族政治教育的真正学校。”

我国民法典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也有教

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弘扬权利意识。中国传统

社会的权利意识很薄弱，特别是没有私权意识。而

民法典是权利大法，其系统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各种

民事权利，这是向社会公众宣示，每个人都是权利主

体，都能享有各种民事权利，以人为本就是要唤醒人

的权利意识，培养和塑造人的权利主体观念。二是

弘扬尊重他人权利的观念。在我国传统和现实中，

不少人只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但没有意识到如何尊

重别人的权利。只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

但并不知道如何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这种现象说

明尊重他人权利的观念在我国还不普遍，而民法典

不仅通篇都在讲民事权利，还把尊重他人的权利当

作重要的观念加以倡导，从而有助于改变前述的现

象。三是提倡诚实信用的行为要求。民法始终以诚

信原则为帝王原则，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交易领域，

而且适用于所有民事领域。四是提倡平等观。平等

是民法的精髓，整个民法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

系的。客观地看，每个人不仅应该享有基本权利，而

且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的

社会。

(三)民法典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关爱

近代以来，民法以抽象人格为基础，将人作为抽

象的人对待，强调形式平等。拉德布鲁赫认为，民法

典并不考虑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

者等之间的区别，私法中的人就是作为被抽象了的

各种人力、财力等抽象的个人而存在的。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近代民法认定人与人之间具有“平等性”

和“互换性”的特点。在此背景下，民法以调整平等

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对象，原则上不

考虑各个主体在年龄、性别、种族、经济实力、知识水

平等各个方面的差异，一概承认其地位平等。但在

现代民法典中，人不再只是简单的、抽象的人，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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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弱势群体，这就完整勾画了人的图像，从形式平

等发展到实质平等。

我国民法典也体现了这一实质正义和实质平等

的要求，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关爱。例如，民

法典人格权编就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设置了特殊的保

护规则，其目的就在于弥补未成年人判断能力的不

足。再如，民法典合同编确认了强制缔约、对格式条

款的规制等一系列规则，也是考虑到了相关主体缔

约能力的不足，因此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实现合

同的实质正义。必须说明的是，说民法典对弱势群

体的保护体现了实质正义和实质平等，不是说民法

典放弃了形式正义和形式平等，而是说在弱势群体

保护上，形式正义和形式平等发生了严重扭曲，存在

严重不足，民法典必须采用实质正义和实质平等的

方法来加以扭正和弥补，对于弱势群体之外的主体，

仍要以形式平等保护为原则。

三、我国民法典充分彰显了时代特征

梅因指出：“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总是或多或少

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

之间的缺口结合处，然而现在却有一种重新拉开差

距的永恒趋势。”而人民幸福的大小取决于这个缺

口缩小的快慢，故而民法典编纂需要与时俱进，彰显

时代性。从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其充分展现了

时代风貌，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品格，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

(一)民法典回应了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时代

科技爆炸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时代问题

现代的网络科技、数据科技和生物科技正在呈

爆炸式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交往方式产

生了重大影响。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深刻

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给人类的交往和信

息获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方便，高度发达的网络使

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我们的生活也与互

联网密不可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

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也已成为不可

阻挡的潮流。法律作为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增进

社会福利的一种治理工具，必然要跟进认识和反映

科技爆炸对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并在制度安排上

作出相应回应。以人格权编为例，具体表现在：

第一，设置底线规则。我国民法典第 1009条规

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

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保持其规范运行。上述医学

和科研活动因为都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人的尊严、伦

理道德等，因此需要进行严格的限制。本条规则的

重要意义在于将上述研究活动合法化，并为其确立

新的底线规则，且进一步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生命尊

严的保护。

第二，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肖

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

权，主要是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肖像

的行为，它是指通过一定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某人

的肖像换成他人的肖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逼

真且难以甄别的图像、声音、视频。深度伪造以换脸

技术为典型。深度伪造技术的出现后，出现了大量

利用这一技术，伪造他人形象用于色情影片、广告宣

传等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严重损害。“AI换脸”可以随

意替换视频角色面部，形成“只需一张照片，出演天

下好戏”的状况。与此同时，由于“溯源防伪”和“反

向破解”等技术手段，在目前阶段尚不足以应对深度

伪造的行为，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我国民法典人格

权编第 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

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肖像权。”本条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深度伪造行为

予以禁止，防止自然人的肖像权遭受信息技术手段

的侵害。

第三，承认了声音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格利益。

随着现代社会语音识别等技术的发展，声音等新型

的人格利益将不断产生，人的声音是由人的声带震

动发出，每个人的声音都具有独特性，因而可以成为

标识个人身份的重要依据。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人

们往往难以识别个人的声音，但借助计算机、人工智

能算法等技术，却可以很好地识别个人的声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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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声音与个人身份的关联性将越来越紧密。从比

较法上看，许多国家都对个人的声音利益予以保

护。但是，对于声音利益应当受到何种人格权的保

护，理论上则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在加拿大魁北

克，声音就被作为隐私的内容加以保护。我国司法

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关个人声音的纠纷，随着声

音利用方式和利用范围的扩展，法律有必要确认声

音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因此，我国民法典第 1023
条第2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

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这就承认了声音作为一种新型

的人格利益，适用未来人格利益发展的需要。

第四，强化对隐私的保护。为有效遏制针孔拍

摄、远距离拍摄、非法跟踪等利用高科技手段侵害个

人隐私权的行为，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第 1033条禁

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以短信、电话、即时通讯工

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禁止非法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

等私密空间；禁止非法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

他人的私密活动；禁止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

部位。

第五，增加对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人格权编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作出了规定，妥善平衡了数

据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各

类个人信息中，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第 1034条新增

了对于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个人的生物识别信息

是指自然人脸部特征、指纹、虹膜、声音、基因、步态、

笔迹等可识别自然人的生理特性与行为特征的信

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这些生物识别信息越来

越多地伴随着通信和穿戴设备以及应用程序而被广

泛收集和储存，成为个人信息中的重要一环。生物

识别信息不仅是个人重要的隐私信息和敏感信息，

也常常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大规模收集、采集

个人的基因信息，一旦泄露，就会导致对整个民族的

健康等威胁。

我国民法典的许多规则都适应互联网、大数据

时代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需要，同时，人格权编和侵

权责任编规定了相应规则。又如，为应对电子商务

发展的需要，合同编对通过数据电文等方式订立合

同的规则作出了细化规定。再如，为了规制互联网

时代的网络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编进行了专门规

定。此外，有关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的医学科研活

动、数据权利保护、网络虚拟财产权保护等时代问题

在民法典中也有所体现。

(二)民法典回应了资源环境恶化带来的环境保

护和生态维护的时代问题

21世纪是一个面临严重生态危机的时代，生态

环境严重破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不断受到严

峻挑战。全球变暖、酸雨、水资源危机、海洋污染等

已经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并引起了全

世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并防止生

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直接调整、规范物的归属和利

用的民法典的重要使命。而在我国资源严重紧缺、

生态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更应当重视资源的有效利

用。为此，我国民法典在总则编将绿色原则规定为

民法的基本原则。所谓绿色原则，是指民事活动中

应当遵循的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我国

民法典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

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就从基本原则层

面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民法典对绿色原则

作出规定，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而且民法典

将绿色原则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进行规定，表明

保护生态环境贯彻适用于整个民法，直接影响了民

法典各分编制度、规则的设计。具体表现在：一是物

权编规定相邻人不得违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义务。

我国民法典第294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

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

物、土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

质。”第346条规定：“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符合

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定，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

权。”二是规定了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中应当遵循

绿色原则，合同编第 509条第 3款规定“当事人在履

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

生态”。三是侵权责任编第七章单设“环境污染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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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破坏责任”，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

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 1229
条)。改变修改了原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增加生态破

坏的责任，并新增加了故意违反国家规定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第 1232
条)。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

典把绿色原则规定为基本原则，我国是首个在民法

典中规定绿色原则的国家。这也表明，我国民法典

的规则在尊重民法逻辑自洽的前提下，在基本精神

和理念上顺应生态规律，为资源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三)民法典回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趋势

经济贸易的一体化使资源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

配置。哈佛大学法学院邓肯·肯尼迪教授曾经指出，

每一次经济和政治上的全球化运动都伴随着法律的

全球化变革。经济全球化要求减少因交易规则的

不统一而形成的交易障碍，降低交易费用，故而，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律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成为

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民法典充分顺

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充分借鉴了两大法系

交易规则的最新发展和新的立法经验，把握了比较

法的发展趋势，为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做好了准

备。合同编进一步完善了合同交易规则，物权编则

进一步完善了担保规则，并使其不断与国际通行规

则接轨。民法典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顺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合同编中增加了

有关电子商务的规则。例如，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在

合同订立部分增加了通过互联网方式订约的特别规

则，第491条第2款就对合同的成立时间进行了特别

的规定：“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

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

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但是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512条则就通过信息网络订

立的电子合同的交付时间进行了特别的规定，“通过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

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

为交付时间。电子合同的标的为提供服务的，生成

的电子凭证或者实物凭证中载明的时间为提供服务

时间；前述凭证没有载明时间或者载明时间与实际

提供服务时间不一致的，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为

准。电子合同的标的物为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

的，合同标的物进入对方当事人指定的特定系统且

能够检索识别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电子合同当事人

对交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方式、时间另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二是完成了担保规则的现代化。民法典将物权

编中的担保物权与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关系进行统

一考察，并通过登记制度来实现担保的统一。民法

典通过登记制度解决了担保物权的效率问题，符合

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和做法，也符合担保法的发展

趋势。

三是合同编修改了有关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的

相关规则。针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原合同法第

51条将其规定为效力待定，而我国民法典合同编第

597条规定：“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

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出卖

人承担违约责任。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

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该规定将无权处分合同

的效力由效力待定修改为有效，从而有效保障交易

安全。与此同时，合同编还进一步完善了格式条款

效力的规则，进一步维护了交易秩序。

四是合同编进一步完善了无权代理合同的追认

规则。合同编第503条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

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

务或者接受相对人履行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这

一规则确认了被代理人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对合同的

追认，便于国际贸易中无权代理行为的追认，进一步

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

(四)民法典回应了风险社会的时代需要

一方面，民法典强化了对受害人的救济和保

护。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将侵权责任法置于债编之

中，这也导致侵权法的规则非常凝练、抽象，与现代

社会多种风险不断增加以及因“风险社会”不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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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的侵权责任的复杂性是不相适应的，如果沿

用这种高度凝练的条款将不足以调整社会生活。我

国民法典单设侵权责任编，细化了侵权责任规则，并

对各类风险社会中常见的严格责任制度作出了规

定。同时，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改变了传统民法

典以加害人为中心构建侵权法的模式，转而采用了

以受害人为中心的模式，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国

民法典将侵权法独立成编，实现对受害人的全面救

济。另一方面，民法典采取各种措施有效预防损害

的发生。传统侵权法主要是对受害人遭受损害后提

供救济，而现代侵权法越来越强调对损害的预防。

可以说，现代侵权法除了具有补偿功能之外，其“重

要机能在于填补损害及预防损害”。所谓预防功

能，是指侵权法通过规定侵权人应负的民事责任，来

有效地教育不法行为人，引导人们正确行为，预防和

遏制各种损害的发生，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

生活的和谐。侵权法之所以强调预防功能，一方面

是因为大量的损害都具有外部性，损害往往由社会

承担，而利益由行为人享有，尤其是受害人经常面临

损害举证的困难，因而防患于未然也成为侵权法的

功能之一。

我国民法典进一步强化了损害预防的功能，进

一步适应了风险社会所提出的要求。在风险社会的

风险控制中，通过制度建立“社会体系的信任”远比

盲目崇拜个别专家要牢固可靠。因此，我国民法典

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构建以实现风险社会中损害预防

的目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权责

任编进一步强化了预防性的责任形式。原侵权责任

法在第二章第21条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

危险的责任形式的适用。侵权责任编为强化预防性

责任形式的地位和作用，将预防性责任形式提前，在

规定归责原则后就规定了上述预防性责任形式，以

此凸显预防性责任形式的重要性。二是在人格权编

中增设禁令制度，预防未来损害的发生。我国民法

典人格权编第 997条明确规定了对于正在实施或者

即将实施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可以向法院申请禁

令，以避免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三是侵权责任编中

新增了部分惩罚性赔偿归责。侵权责任编第1185条
增设了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时的惩罚性赔

偿，第 1232条增设了故意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

严重后果的惩罚性赔偿。上述规范连同产品责任中

的惩罚性赔偿规范，通过加大侵权成本发挥惩罚性

赔偿的惩戒功能，有效达到预防损害的目的。四是

侵权编修改了关于获利返还的规则。侵权责任编第

1182条规定，在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损害

赔偿中，受害人可以从遭受的损失或侵权人获得的

利益中进行选择。这一规定扩大了对受害人救济的

力度，对侵权人形成了一定的威慑，有利于预防损害

的发生。

四、我国民法典注重回应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德沃金指出，“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

富勒认为，法律制度是一项“实践的艺术”。民法典

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它来源于实践而服务于实践，致

力于回应现实的需求，解决现实的需要。

半个多世纪之前，庞德在评论中国的法典化及

其实施工作时说：无论是制定民法典，还是解释和适

用之，中国的法学家和法官切不可简单模仿其他国

家的做法。相反，需要根据本国人民的人文观念和

社会需求去制定和解释法律。毕竟，中国的法典需

要服务于对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社会关系的有效调

整。伯尔曼等学者也认为，法律制度及其概念逻辑

安排，重点应该放在对法律制度的社会功能上，应当

立足于特定的社会语境，考虑如何通过法律制度的

建构帮助恢复和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但每个社会

的历史传统、社会观念和利害关系类型都可能有不

同之处，法律需要根据本土实际状况作出有针对性

的安排。美国学者克鲁克洪曾指出：“法律是民族的

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念和一般意识与认识的集中

体现，没有两个国家的法律是确切相同的，法律是文

化表现的一种形式，而且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

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一种文化里

面的。”一百多年前，德国潘德克顿学派所制定的德

国民法典是符合当时德国社会经济需要的，但它并

不完全符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需要，不能完全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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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完全照搬他国模式无法

实现我国民法典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我国民

法典的规定来看，其十分注重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一)民法典有力地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并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同时实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是人类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城

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

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 249
条)。同时，在第三分编单设用益物权制度，规定“国

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及法律规定属于

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组织、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

用和收益”(第324条)。通过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等

制度，通过市场的手段，使土地等资源进入市场，使

资源得到效率最大化的配置和使用，发挥最大的价

值。用益物权本身能够在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的利

用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当事人的自由协商和

有偿使用的机制，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

(二)民法典有效协调了改革与立法的关系

法律求稳，改革求变，但两者并非必然矛盾的关

系。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后，利益格局

面临深刻调整。要确保各项改革工作健康有序开

展，各项全面深化改革措施顺利展开，改革必须依法

进行，从而使改革事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随着改

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规则体系需

要与时俱进。我国民法典也需要与时俱进，及时反

映改革的现实需要，确认改革的成果，引领改革的发

展，与改革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从我国民法典的

规定来看，其许多规则都注重协调与改革之间的关

系。尤其体现在，为适应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民法

典确立了财产权平等保护的规则(第113条)，这就确

立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规则。为适应土地制度改

革，民法典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

地经营权等方面也确立了一些反映改革需要的规

则。物权编在总结农村土地经营权改革的经验基础

上，新增土地经营权制度(第339-342条)。物权编新

增加居住权制度，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居住的需求，

实现人们对住房的多样利用，有效发挥住房的经济

功能和效用，尤其是可以作为住房制度改革的有效

方式。采取居住权的模式来提供住房保障，在无需

转移房屋所有权的同时，又能限制居住权人对住房

的处分，可以有效解决经济适用房产权不清、利用保

障性用房牟利等现实问题。

(三)民法典有效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回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强调交易安全与交

易秩序的维护，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无权处分规则

的设计。我国民法典改变了原合同法第 51条的规

则，确认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强化了对交易安全

的保护。

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不断改善营商环

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促进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的前

提和基础。更确切地讲，营商环境是在法治保障下

的营商环境，其本质上就是法治环境，我国民法典的

一些规则也体现了这一理念。例如，物权编对于担

保制度的完善，使得融资的获得更为安全简便。

最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强化私法自

治，充分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私法自治给个人

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

的可能性。这是私法自治的优越性所在。”合同编

从合同的订立到履行都强调了增进合同自由和私法

自治这一宗旨，有力调动了市场主体从事交易的积

极性。在尊重合同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维护交易

安全和交易秩序，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协调，在两者发

生冲突时，优先保护交易安全。同时，合同编为了适

应实践的需要，增加了物业服务合同、保理合同等新

类型的有名合同。

(四)民法典有效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我国民法典通过一系列制度构建了完整的私权

体系，这有利于激发个人活力和创造力，而不是将个

人仅仅看作被管理的对象，从而充分发挥个人在国

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

代化，为实现国家治理的目的、激发市场活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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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民法典采用赋权

的方式，确认个人享有各项具体民事权利，使个人能

够积极行使和主张权利，同时，在权利遭受侵害后，

民法又通过各种民事责任形式对权利人提供救济，

从而鼓励个人积极维护自身权利。这也有利于规范

公权，因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就是行政机关不得

非法侵害个人所享有的各项民事权利，否则就逾越

了公权行使的界限，公权的行使也就失去了其正当

性。因此，通过民法典对个人进行赋权，在一定程度

上也有利于规范公权。此外，民法典还有效地处理

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民

法典强调对人的保护，但是个人无时无刻不处在社

会之中，因此，对个人的保护不仅要从个人的维度展

开，也要从社会的维度展开。这就要求，在对个人的

保护中，同时应当强调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实现个人

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平衡。

(五)民法典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

的需要

民法典的编纂对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产生重要的

影响。例如，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对居住权制度作出

了规定，这对于解决“住有所居”问题、保障个人的居

住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合同编分则完善了租赁合同

的规则，新增加优先承租权(第 734条)，这对于规范

租赁市场秩序、保障承租人的居住利益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合同编分则还完善了运输合同的规则，对

于保障个人出行安全、维护运输秩序具有重要意

义。人格权编全面确认了个人所享有的各项人格权

益，为个人人格权益的保护提供了民事基本法的依

据。例如，人格权编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这有

利于规制擅自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实践中普

遍存在的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也构成对他人个人信

息权利的侵害，受害人可以通过人格权编的规则获

得救济。再如，针对他人发送垃圾短信、垃圾邮件侵

扰个人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人格权编专门在隐私

权部分规定了此种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类型，并明确

将个人私人生活安宁规定在隐私权之中，禁止非法

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非法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

非法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有利于保障社

会生活的安定有序(第1033条)。侵权责任编在产品

责任部分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规则，这必将有力遏制

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的行为，有利于保证人们“舌

尖上”的安全(第 1207条)。该编还重点完善高楼抛

物致人损害的责任，充分保障人们“头顶上的安全”

(第1254条)。上述规则都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幸福生活的需要。

(六)民法典有效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解决司法

实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欧密拉指出：“法律欲不变成一潭死水，而欲活

生生地在司法判决的过程上，正确地、合理地解决人

类现实生活上永无止境的纷争，最重要的前提是，它

必须能配合和适应人类各种不同的需要。”我国民

法典也积极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总结司法案例中的

裁判立场，在尊重中国司法智慧的基础上，确立了一

些规则。例如，关于名誉权的保护、人格权许可使用

合同等，我国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民

法典人格权编通过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细化了侵害

名誉权的责任认定标准等名誉权保护规则，并规定

了人格权许可使用合同等规则，进而为法院处理有

关纠纷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结语

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

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法与时转则治”

(《韩非子·心度》)。民法典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体现时代的精神，反映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

求，解决时代的问题，彰显时代性。在不同时期，立

法所欲实现的目的有所不同，即便是在立法所意图

实现的目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也

可能需要创造新的规范以实现这一目的。无论是

法国民法典强调所有权的绝对不受限制，还是德国

民法典对财产权进行必要限制，都体现了保护财产

的目的，但因不同时代而有不同的侧重。这表明，民

法典彰显时代性，需要从时、空两个维度加以理解，

一是在时间维度上与时俱进，二是在空间维度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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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

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21世纪的今天，我国民法

典是全世界最新的民法典，它顺应社会发展的变化，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借鉴两大法系经验的基

础上，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和制度。我国民

法典充分彰显了时代性，既反映了时代精神，又体现

了时代特征，还解决了现实问题，它不仅能够真正从

制度上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经济健

康有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将为我国在21世纪

经济的腾飞、文化的昌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

有力的保障，还为世界民法典体系构建提供了中国

方案，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如果说19世纪初的

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在世

界民法发展史上具有典范的意义，那么21世纪中国

民法典的出台，也必将在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

辉篇章，有望于垂范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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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ing the Times：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ivil Code
Wang Liming

Abstract：China's Civil Code is the first law named as a code in new China, and is the culmination of civil legis⁃
lation aft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ts rul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fundamental and exem⁃
plary, and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ules of civil law. The Civil Code should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reflect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times, and acknowledging the
times.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two major legal sys⁃
tems, has constructed a body and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ur Civil Code reflects both the spiri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addresses practical issues. Not only can it genuinely ensure the development and per⁃
fec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oint of view,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
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economic take-off of China,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culture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it has also provided the
Chinese programm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Code system for the world, and make our due contribution.

Key words ：the Civil Code; times;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green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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